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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部署要求，根据《以加快打造高水平吸引集聚人才平台为总牵引 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行动方案（2026-2028年）》文件要求，进一步优化高校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政策，扩大政策惠及面、提升补贴精准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扩大大专生补贴覆盖范围
对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大专学历全日制毕业生统一调整为每人每月补贴500元，其中，在我市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通信等重点产业领域规上企业就业的大专生每人每月600元。符合条件的新增人员连续参保首月自2026年1月1日起算，最早可于2026年7月1日申领。
2、 延续高层次人才租房补贴
对到在宁高校院所、国防科工单位工作的世界前200强高校博士，到在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工作的世界前200强医学类院校博士，按照2000元/月发放租房补贴。
3、 继续实施重点产业人才提标
对我市机器人、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通信等重点产业领域规上企业新引进的毕业生，按照博士每人每月2400元、硕士每人每月960元补贴；对人工智能企业新引进的重点大学学士及以上毕业生，按照博士每人每月2400元、硕士每人每月960元、学士每人每月720元补贴。



